
2004年第 215號法律公告

《2004年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 (修訂) (第 2號)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民航條例》
(第 448章)第 5(1)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空運牌照局

《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規例》(第 448章，附屬法例 A)第 4條現予修訂——
(a) 廢除第 (6)(c)款；
(b) 加入——

“(8) 在不抵觸本規例的條文下，牌照局可決定本身的處事程
序。”。

行政會議秘書
林植廷

行政會議廳
2004年 12月 7日

註 釋

本規例修訂《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規例》(第 448章，附屬法例 A)以賦權空運牌
照局決定本身的處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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